已注销备案商品房再销售摇号规则

1、根据《镇江市商品房销售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    2、已注销商品房实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竞买方式，竞买人应在指定时间、指定地点，按照规定遵循“摇号中奖”原则，确定房屋购买权。

    3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，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购买主体资格，已在房产登记管理中心申请购买的当事人方可参加竞买。
    4、申请竞买时，申请人必须持本人相关有效证件亲自登记申购。
5、通过审查的竞买申请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预交公证费，取得竞买资格。
6、竞买人应全面履行竞买申请书的承诺并承担相应责任。竞买人未在规定时间到达摇号现场或未在摇号现场预付公证费，作自动放弃处理。

7、竞买人应亲自参加竞买摇号活动，并持身份证按指定时间、指定地点参加竞价摇号活动，否则视为放弃竞买资格。

8、用摇号器进行摇号，摇号器内放置与竞买人抽签号码相对应的球号。第一个摇出的号码为中签号，与球号对应的即为买受人。

9、摇号结果现场公布，一经当场公布，即为最终结果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更改。

10、参加竞买者，就遵循竞买现场纪律，服从管理人员管理，凡发现有违规行为的，一律取消其竞买资格。

11、摇号全过程由公证机构实施现场监督，依法公证。

12、本规则由镇江市房产登记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